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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永續政策 

第1條 啓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依循國際趨勢落實永續營運

精神，並回應利害關係人之期待，擬訂定本政策作為推動環境專案之指

導原則。 

第2條 本公司承諾逐步實現 100%使用再生能源及淨零排放目標。在營運活動中

以確保符合國際與當地環境與能源相關政策法令及標準為基本，以氣候

變遷減緩與調適、逐步提昇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比率、資源循環利用與

生態保育為發展主軸，設定本公司環境績效指標，致力將減碳、節約能資

源、減廢、強化污染防治等環境保護理念落實到每個營運據點，包含生產

製造、產品及服務與運輸配送等營運流程。  

第3條 本公司在提供與產品及服務的過程以生命週期的角度考量對環境的潛在

影響，不使用禁限用物質，並汰換具環境衝擊的原物料。  

第4條 透過環境考量面鑑別結果制定優先方案，降低環境衝擊並持續改善環境

管理系統之運作，規劃短、中、長期之行動計畫，努力實踐對永續環境之

承諾。 

第5條 為使本政策理念推廣至所有利害關係人，本公司提供完善教育訓練提升

員工對於環境保護的認知，也透過議合、評鑑、稽核等方式向客戶、供應

商、承攬商與價值鏈中所有合作夥伴溝通環境關聯議題，並協助其養成

對環境之基礎認知，併購時亦列為重要評鑑項目。  

第6條 本公司董事會轄下設置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協助董事會制定、推動及強化永

續政策，定期向董事會報告，並由該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分別統籌、推動與

執行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相關專案。其職能包含製造、研發、採購、

供應鏈、品質、物流及行政管理部門等，依職掌分工配合，並定期彙整推動進

度與環境績效，以確保本政策之落實與持續改善。 

第7條 本政策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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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策訂定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三年八月七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五年五月六日。 

 


